
申报主体。在我省行政区域内以农产品生产、

加工、流通、农产品电子商务和休闲农业为主业的

原则上是市级龙头企业的均可以申报。

企业主营产品。以农产品生产、加工、流通、

农产品电商和休闲农业为主，企业经营的农产品销

售额占企业总销售额的 70％以上。

企业规模。资产总额、固定资产、年销售收入

分别为：

1. 粮棉油类 6000 万元、3000 万元、9000 万

元以上；

2. 畜 禽 类 8000 万 元、3000 万 元、10000 万

元以上；

3. 特色种植、养殖类 5000 万元、2000 万元、

7000 万元以上；

4. 休闲农业类 5000 万元、2000 万元、3000

万元，年接待游客 10 万人次以上；

5. 流通类企业 8000 万元、3000 万元、10000

万元以上。

农产品电商企业年交易额 5000 万元以上，其

中农产品网络交易额占年交易额 70% 以上；农产

品专业批发市场年交易额 5 亿元以上；农业生产性

服务专业公司年交易额 5000 万元以上。

企业带动能力。企业以委托生产、订单农业、

入股分红和利润返还等形式，与农户建立可靠、稳

定的利益联结机制。原则上，粮棉油等大宗农产品

生产加工流通企业，带动农户的数量应达到 3000

户以上；畜禽类带动农户应达到 1000 户以上；特

色种植、养殖类、休闲农业类等带动农户的数量应

达到 500 户以上。企业通过订单、合同等方式采

购的省内农产品占所需原料量或所销售货物量的

70% 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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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头企业可参与以乡镇政府为主体申报的农业

产业强镇项目，对批准建设的农业产业强镇，中央

财政资金通过以奖代补的方式给予 1000 万元左右

的支持。重点支持主导产业关键领域、提升原料基

地、加工营销等关键环节，推动主导产业转型升级。

咨询处室：乡村产业发展处  0371-65917578

龙头企业可参与以县政府为申报主体的“国家

现代农业产业园”、“省级现代农业产业园”创建，

作为产业园建设的重要实施主体。中央财政支持国

家级现代农业产业园 7000 万元—1 亿元，省财政

支持省级现代农业产业园 3000 万元。奖补资金主

要用于各申报主体的规模化种养基础设施、产业链

供应链完善提升、科技协同创新平台建设、智慧农

业建设、农产品认证与品牌培育、联农带农增收等

方面。

咨询处室：发展规划处  0371-65917225

省级以上龙头企业可参与以县政府为申报主体

的优势特色产业集群项目，对通过竞争遴选的优势

特色产业集群原则上中央财政三年给予 1.5 至 2 亿

元的奖补资金。奖补资金主要用于支持各申报主体

的生产基地、农产品加工、物流、数字化、品牌和

公共服务平台建设。

咨询处室：乡村产业发展处  0371-65918835

支持企业带动乡镇主导产业发展

支持企业带动产业融合发展

支持企业带动优势特色产业发展



政 策 办 理 流 程 图
（国家级、省级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认定）

企业准备材料

提出申请

县级农业农村部门受理审核

省级农业农村部门受理 材料审核

征求相关单位意见

专家评审

审核上报省政府或农业农村部

发文公布

市级农业农村部门受理审

核、上报正式推荐文件

参与以乡镇政府为主体申

报的农业产业强镇项目

参与以县政府为申报主体

的“国家现代农业产业

园”、“省现代农业产业园”

省级以上龙头企业可参与

以县政府为申报主体的优

势特色产业集群项目

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是农业经

济发展中最具资本、技术、人才优势的

经营主体，是发展现代农业的重要带动

力量。近年来，我省坚持把做强做大龙

头企业作为助推乡村产业发展、强农富

民的战略选择，加大政策扶持、创造良

好环境、推动转型升级，龙头企业发展

实现了数量与质量双提升，已经成为推

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和乡村振兴的重

要力量。截至 2020 年，省以上重点龙头

企业 970 家，其中国家重点龙头企业 77

家，省重点龙头企业 893 家。实现销售

收入 7360 亿元，亿元以上企业 607 个，

其中 50 亿元以上 16 个、100 亿元以上

6 个。

申 报 主 体。 依 法

设立的以农产品生产、

加 工 或 流 通 为 主 业、

具 有 独 立 法 人 资 格 的

企 业。 原 则 上 是 省 重

点龙头企业。

企 业 经 营 产 品。

企业中农产品生产、加

工、流通的销售收入（交

易额）占总销售收入（总

交易额）70％以上。

企业规模。总资产

1 亿元以上，固定资产

3000 万 元 以 上， 年 销

售收入 1.3 亿元以上。

农产品专业批发市场年

交易规模中部地区 10

亿元以上。

企 业 带 动 能 力。

通过建立合同、合作、

股份合作等利益联结方

式带动农户的数量一般

应达到 3500 户以上。

序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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